
招生信息公开制度

为了进一步规范管理，增加招生工作透明度，确保招生

录取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依据教育部、省教育厅关于

中等职业教育有关管理规定，结合我校实际情况，深入实施

招生“阳光工程”，切实保障学生及学生家长权益，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特制定本制度。

一、实施信息公开

学校要及时、主动公布招生政策，加强招生工作和招生

政策的宣传。招生信息公开工作要做到信息采集准确、公开

程序规范、内容发布及时，凡属主动公开的招生信息都要及

时、主动公开，并报县、市教育主管部门审批备案。主动接

受家长、学生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二、招生信息公开范围

(一)招生政策公开。通过学校官方网站、学校微信公众

号、印制宣传资料等多渠道公布和宣传招生政策，公开学校

各项招生工作规定

(二)招生章程公开。招生章程应包括学校基本办学情况、

招生计划、专业录取原则及实施办法、收费标准等。具有特

殊类型招生资格的专业还应公布相应招生类型的报考条件、



选拔程序、考核方式与内容及录取规则等。

(三)招生计划公开。学校根据办学条件和能力，制定年

度招生计划，通过网络、印制招生宣传材料等方式及时向社

会公布国家下达的、经教育局审核通过的招生计划。

(四)招生程序公开。根据教育局、招生主管部门相关要

求，公开学校招生工作程序、录取规则等。

(五)招生结果公开。通过学校网络公开经过省教育考试

院录取到我校的新生名单。

(六)咨询及申诉渠道公开。通过网络、印制的招生宣传

材料公开招生咨询及接受考生申诉的办法和联系方式。

三、公开程序

招生信息公开内容由学校职能部门拟定，经分管领导审

核，校长签批同意后方可公开。

四、公开要求

招生信息公开必须准确、及时，严格按照审批的公开范

围、方式及内容公开。按照“谁公开、谁负责信息审查”的

原则，完善信息采集、审核、发布等环节的工作职责。要按

照“谁公开、谁负责解疑释惑”的原则，及时回应处理公众

质疑和问题，建立健全舆论引导机制、虚假信息澄清机制和

非法招生预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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